题  甲公司为乙公司的股东，甲公司欠丙公司50万元。在乙公司增资的时候，丙公司用甲公司欠的50万元债权对乙公司进行增资，成为乙公司的股东。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依据是什么？
现在汇总各方意见如下：

网友dingowm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号）》规定，在以下两种情况下认定债权出资有效：
（1）债权人与债务人自愿达成债权转股权协议，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应当确认债权转股权协议有效。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发起人不得单纯以其对第三人的债权出资，即发起人不得以对拟设立公司以外的债权出资；
（2）政策性债权转股权，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定处理。根据《企业公司制改建有关国有资本管理与财务处理的暂行规定》（财企[2002]313号）的规定，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改建时，经批准或者与债权人协商，可以实施债权转为股权，并按以下规定处理：
     （1） 经国家批准的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债权，可以实行债权转股权，原企业相应的债务转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权，企业相应增加实收资本或者资本公积。经银行以外的其他债权人协商同意，可以按照有关协议和公司章程将其债权转为股权，企业相应增加实收资本或者资本公积。（2）改建企业经过充分协商，债权人同意给予全部豁免或者部分豁免的债务，应当转作资本公积。
网友物质 

浙江省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中关于债权转股权的规定也有这么一条：债权是被投资公司经营中产生的货币给付、实物给付的合同之债； 而本案例中用于出资的债权是对乙公司股东甲公司的债权，不属于可用于出资的债权范围。
网友enigma79 
根据《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二条（定义） 本办法所称债权转股权，是指债权人以其依法享有的对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公司）的债权，转为公司股权，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行为。
第三方债权似乎不在此列啊，当然还是征求意见阶段
网友oshistone 
是的，证监会发行部在保代培训也明确说了第三方债权不能作为出资，所以公司IPO的话，也还是不认可的。
网友wda1985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试行办法问题解答》
《债权转股权登记试行办法》所称债权仅限于投资者对被投资公司的债权。考虑到如允许第三方债权作为出资，第三方债务人的偿债能力、偿债意愿和其他不可知的因素会使公司资本充实原则难以有效维护，公司债权人利益难以切实保证。因此，《债权转股权登记试行办法》暂不适用于第三方债权转股权。
